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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

并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刊登了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如下

: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9

月

12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11

日至

2014

年

9

月

12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228

号

)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董事长周奕丰先生

(

六

)

会议出席情况

:

1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2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0,120,61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9068%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73,181,018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55.6770%;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6,939,59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298%

。

2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

持股

5%

以下的投资者

)1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

030,38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515%

。

3

、公司

6

名董事、

2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

律师、费大可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七

)

其他

1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因此

,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

(

持股

5%

以下的投资者

)

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2

、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之一

,

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

,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

第二大股东广州市成禧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

对本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回避

表决。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

,

并以记名投票

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

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二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

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对各子议案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462,418,747

股。

2.1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6

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8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的各项子议案均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

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462,418,747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六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6.1

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子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

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462,418,747

股。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6.2

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6.3

公司与广东潮商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的各项子议案均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

,

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462,418,747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９６

，

８９２

，

９７６ ９９．１７２１％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１

、现场表决

１０

，

７６２

，

２７１ １１．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８８．１５６７％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８２７９％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八

)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九

)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

十

)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

）

一、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５５９

，

３１１

，

７２３ ９９．８５５６％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

、现场表决

４７３

，

１８１

，

０１８ ８４．４７８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网络投票

８６

，

１３０

，

７０５ １５．３７７２％ ８０８

，

８４０ ０．１４４４％ ４９ ０．００００％

二、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４７

，

２２１

，

４９１ ９８．３１５９％ ８０８

，

８４０ １．６８４０％ ４９ ０．０００１％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费大可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

,

并发表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在本公告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四、备查文件

1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2014年9月13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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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4 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发布了

2014

年半年报。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

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

15:00-17:00

举行

2014

年半年报业

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负责人。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023 � �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14－048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4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发布了

2014

年半年报。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

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

15:00--17:00

举行

2014

年半年报业绩说明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郑德华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居平先生；公司财务总监龙芝云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892� � � �证券简称：星美联合 公告编号：2014-39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大股东上海鑫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鑫以

"

）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

事项，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开市停牌。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是上海鑫以与中国大陆籍宋涌先生控制下的苏州工业园区昊天

中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中国大陆籍方能斌先生商议其所持本公司股权的转让及收购

方后续优质资产的注入。

我们正按照相关部门的意见对方案进行调整及完善，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在停牌期

间，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留意公司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4-100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阙文彬先生的通

知： 阙文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768,67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69%

）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9

月

5

日，购回交易

日为

2015

年

9

月

3

日

,

购回期限为

363

天。 上述股份质押期限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阙文彬先生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7,604,000

股

,

占

本公司总股本

51.53%

；此次股份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

266,426,67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43.23%

。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993� � �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4临 -26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名称：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9

月

12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分。

3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11

日

-2014

年

9

月

12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2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1

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143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8

层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6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主持人：董事长何邦恒先生

8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股份

1988081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998%

。

其中，现场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9847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3.2094％

；

网络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8

人

,

代表股份

33713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904％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政、刘荣海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8808130

股， 同意

1984948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424%

； 反对

3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76%

；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71000

股，同意

198471000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37130

股，同意

2383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0685%

；反对

3133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92.9315%

；弃权

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2

、审议《关于选举叶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8808130

股， 同意

1984948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424%

； 反对

3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76%

；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71000

股，同意

198471000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37130

股，同意

2383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0685%

；反对

3133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92.9315%

；弃权

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3

、审议《关于选举陈丽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8808130

股， 同意

1984948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424%

； 反对

3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76%

；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71000

股，同意

198471000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37130

股，同意

2383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0685%

；反对

3133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92.9315%

；弃权

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4

、审议《关于聘请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8808130

股， 同意

1984948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424%

； 反对

3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76%

；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71000

股，同意

198471000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37130

股，同意

2383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0685%

；反对

3133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92.9315%

；弃权

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5

、审议《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宁德市精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

分行申请借款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

） 总的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98808130

股， 同意

1984948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424%

； 反对

3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76%

；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98471000

股，同意

198471000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37130

股，同意

2383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0685%

；反对

3133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92.9315%

；弃权

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政、刘荣海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

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4

、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2014]

闽创见字第

05021-24

号）。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2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5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4:30

开始；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公司会议室；

5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1

日至

2014

年

9

月

12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6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9

月

5

日；

7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健先生；

8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8

名，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418,854,01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0.2367%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14,451,80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9.498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3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402,20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7382%

；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307,73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0700%

。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

所胡海若和罗小平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公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4

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8,854,00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307,7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99%

；反对

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黄石正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8,854,00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307,7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99%

；反对

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漳州正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8,854,00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307,7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99%

；反对

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8,854,00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307,7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99%

；反对

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8,854,00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307,7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99%

；反对

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注：以上第

1-5

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关于出资设立黄石正邦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的公告》、《关于出资设立漳州正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和《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

增资的公告》等资料。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和罗小平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2014-091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09

月

12

日

14: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09

月

11

日至

2014

年

09

月

1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09

月

12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09

月

11

日

15:00

至

2014

年

09

月

12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秀林路

218

号龙群度假村

7

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德宇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5

人，代表股份

727,539,443

股，占公司总股

份

1,312,290,000

股的

55.4404%

（其中： 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725,506,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1,312,290,000

股的

55.2855%

；以网

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0

人，代表股份

2,033,443

股，占公司

总股份

1,312,290,000

股的

0.1550%

）。本次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计

81

人，代表股份

2,034,443

股，占公司总股份

1,312,290,000

股的

0.155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劲宇、陈孝

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表决， 经参加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后，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鹏欣高科技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

<

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

,

关联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予以了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000,09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16%

；反对

2,300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0%

； 弃权

32,0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54%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00,09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16%

；反对

2,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0%

；弃权

32,05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2,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54%

。

（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股数审议通过《

2014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536,44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0

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31,44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2%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3,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三）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股数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464,39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反对

40,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弃权

3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59,39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3%

；反对

40,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弃权

35,05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32,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464,39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反对

0

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50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59,39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3%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32,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五）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羊养殖项目一期工程施工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的议案》

,

关联股

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予以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959,39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10%

；反对

0

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50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9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59,39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1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5,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90%

。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下半年为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464,39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反对

0

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50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59,39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3%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75,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464,39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反对

0

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50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59,39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3%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75,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7,464,393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

；反对

0

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50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59,393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3%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5.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75,05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劲宇、陈孝辉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09月 13日


